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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 送 ： 省 人 社 厅 。 江 苏 省 教 育 厅 办 公 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8 月 30 日 印 发



[image: image2.emf]-  3  -

工 作 ， 培 养 院 校 要 定 期 向 有 关 教 育 行 政 部 门 汇 报 培 养 工 作 。 四 、 其 他 工 作 1. 省 教 育 厅 在 省 教 指 委 下 建 立 定 向 生 培 养 协 作 委 员 会 ， 由 培 养 院 校 校 领 导 和 相 关 部 门 负 责 人 组 成 ， 协 作 委 员 会 设 在 江 苏 师 范 大 学 。 委 托 江 苏 师 范 大 学 新 建 了 乡 村 教 师 定 向 生 培 养 网 站 。 各 培 养 院 校 要 通 过 定 向 生 培 养 协 作 委 员 会 和 定 向 生 培 养 网 站 开 展 实 质 性 的 培 养 工 作 交 流 活 动 。 2. 加 强 定 向 生 培 养 管 理 和 考 核 工 作 。 各 培 养 院 校 要 根 据 省 教 育 厅 等 部 门 《 关 于 开 展 全 省 乡 村 教 师 定 向 培 养 工 作 的 通 知 》 附 件 5 的 要 求 ， 制 定 《 综 合 考 核 办 法 》 ， 对 定 向 生 在 校 期 间 的 品 德 成 长 、 学 业 水 平 、 职 业 技 能 和 教 育 实 习 等 方 面 进 行 综 合 考 核 ， 《 综 合 考 核 办 法 》 于 9 月 底 前 抄 送 省 教 指 委 和 有 关 教 育 局 。 3. 为 做 好 定 向 生 培 养 改 革 工 作 ， 省 财 政 将 适 当 提 高 定 向 生 生 均 拨 款 标 准 ， 增 加 的 生 均 经 费 主 要 用 于 课 程 开 发 、 兼 职 教 师 聘 请 、 定 向 生 校 内 外 实 践 活 动 、 实 习 指 导 费 补 助 等 。 附 件 ： 1. 全 省 2016 年 分 市 、 县 ( 市 、 区 ） 乡 村 教 师 定 向 培 养 录 取 情 况 汇 总 表           2. 全 省 2016 年 乡 村 教 师 定 向 生 分 学 校 录 取 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省 教 育 厅 办 公 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8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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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 有 关 县 （ 市 、 区 ） 教 育 局 与 定 向 生 签 署 《 定 向 就 业 协 议 书 》 ， 定 向 生 须 持 录 取 通 知 书 和 签 署 的 《 定 向 就 业 协 议 书 》 等 有 关 材 料 到 培 养 院 校 报 到 ， 定 向 生 培 养 期 间 不 迁 移 户 口 、 不 变 更 户 籍 、 不 变 更 专 业 。 二 、 关 于 开 学 工 作 为 增 强 定 向 生 的 使 命 感 、 责 任 感 和 荣 誉 感 ， 省 教 育 厅 会 同 培 养 院 校 、 省 电 视 台 教 育 频 道 制 作 了 《 且 行 且 知 向 未 来 ---- 乡 村 教 师 第 一 课 》 专 题 片 ， 定 于 9 月 9 日 下 午 2:30  -- 3:15 在 省 电 视 台 教 育 频 道 播 出 。 各 培 养 院 校 要 组 织 定 向 生 统 一 收 看 ， 并 召 开 定 向 生 开 学 典 礼 。 届 时 各 培 养 院 校 应 邀 请 定 向 生 生 源 所 在 地 市 、 县 （ 市 、 区 ） 教 育 局 负 责 同 志 参 加 开 学 典 礼 。 其 他 招 收 师 范 专 业 的 院 校 也 要 组 织 师 范 生 统 一 收 看 。 三 、 关 于 培 养 工 作 省 教 指 委 会 同 7 所 培 养 院 校 、 有 关 教 育 局 制 定 了 《 定 向 生 培 养 指 导 方 案 》 ， 各 培 养 院 校 依 据 《 指 导 方 案 》 制 定 各 专 业 《 实 施 方 案 》 ， 于 9 月 底 前 抄 送 省 教 指 委 和 有 关 教 育 局 。 制 定 《 实 施 方 案 》 注 意 以 下 五 个 方 面 ： 一 是 根 据 定 向 生 专 业 特 点 ， 统 筹 开 设 博 雅 课 程 ， 切 实 增 强 定 向 生 的 综 合 素 养 ； 二 是 教 师 教 育 课 程 要 体 现 实 践 导 向 ， 采 用 模 块 化 的 课 程 ； 三 是 周 密 安 排 基 本 功 训 练 与 考 核 ， 有 效 提 升 定 向 生 的 基 本 教 学 技 能 ； 四 是 要 根 据 定 向 生 生 源 教 育 局 的 要 求 ， 组 织 小 学 教 育 专 业 定 向 生 确 定 主 修 和 辅 修 学 科 ， 原 则 上 在 第 一 学 年 结 束 前 完 成 ； 五 是 落 实 高 校 、 教 育 行 政 部 门 和 中 小 学 协 同 培 养 机 制 ， 各 有 关 市 、 县 （ 市 、 区 ） 教 育 局 要 全 面 参 与 培 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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